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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人  

I. 歡迎詞   

  

  主席歡迎各與會者出席 2024-2027 年地區設施及工程委員會（下稱

「地工委」）第八次會議。  

 

  

II. 委員告假事宜   

  

2. 秘書表示，沒有收到委員的缺席申請。   

  

III. 通過上次會議記錄   

  

3. 主席表示， 2024-2027 年地工委第七次會議記錄擬稿已於早前分

發予各與會者參閱，其後秘書處沒有收到任何修訂建議。  

 

  

4. 沒有委員於席上提出其他修訂建議，主席遂宣布通過上述會議記

錄。  

 

  

IV.  續議事項   

  

(A) 建議興建一條從青山灣泳灘至加多利灣的海邊棧道  

（地工委文件第 3/2025 號）  

 

   

5. 主席表示，地工委於上次會議議決續議是項議題，希望在屯門民

政事務處（下稱「民政處」）協助下找到負責部門，並邀請有關部門

出席地工委會議作跟進討論。他請屯門民政事務助理專員（一）陳慧

迪女士匯報最新進展。  

 

  

6. 屯門民政事務助理專員（一）陳女士表示，民政處已將有關情況

上報，惟目前未有進一步資訊，當有定案時會通知委員。  

 

  

7. 主席請民政處繼續跟進該項工作，並在有新資訊時通知地工委，

以考慮後續跟進。  

民政處  

  

V. 討論事項   

   

(A) 建議屯門區增加共融遊樂設施  

（地工委文件第 12/2025 號）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的書面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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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主席表示，秘書處就上述文件收到康樂及文化事務署（下稱「康

文署」）的書面回應，並已於會前將有關文件以電郵分發予各委員參

閱。  

 

  

9. 文件第一提交人表示，備悉署方改造青山兒童遊樂場及景峰兒童

遊樂場公共遊樂空間的計劃，並查詢有關的設施詳情。她另指出屯門

北人口正迅速增長，查詢署方會否有可用土地在該區增設共融遊樂設

施。  

 

  

10. 委員就題述議題提出意見及查詢，有關內容綜述如下：   

  

(a) 表示全港首個把「水」和「沙」兩項自然元素納入設計的共融遊

樂場於 2018 年 12 月 3 日在屯門公園啟用，至今已相隔多年。為

配合人口增長及推動社會共融，希望署方可在屯門區增設更多共

融遊樂設施；另查詢興建共融遊樂設施的基準及條件；  

 

  

(b) 建議署方收集更多市民的意見，以豐富未來共融遊樂場的內容；

表示一般共融遊樂設施包含傷健及親子共融元素，查詢署方是否

有其他創新概念，在設施加入更多共融元素；  

 

  

(c) 建議署方增加社區參與元素，考慮透過學校舉辦設計比賽，讓學

生及家長就理想的共融遊樂場提出意見；  

 

  

(d) 希望署方安排活化現有公共遊樂場，以滿足市民所需；   

  

(e) 反映屯門西居民對共融遊樂設施的需求，並指出屯門北亦發展迅

速，查詢署方有否計劃在兩區增設有關設施；  

 

  

(f) 表示屯門部分舊區有不同新住宅項目落成，居民對兒童／共融遊

樂場的需求隨之上升，希望署方考慮翻新合適場地，提供更切合

居民需要的遊樂設施；  

 

  

(g) 表示區內私人屋苑附近亦應有公共遊樂設施；反映有市民希望在

屯門東增設更多公共遊樂設施，建議署方檢視並考慮在沿青山公

路位置（例如愛琴海岸對出空地）增設有關設施；  

 

  

(h) 表示現時不少兒童由祖父母照顧，建議在共融遊樂場加入適合長

者及兒童共同使用的設施，促進跨代共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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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認為設置適合成人及兒童共同使用的設施，有助增進親子關係，

並鼓勵家長／照顧者進行體能活動；建議增設更多適合成人使用

的設施，例如可將動能轉化為電能的健身單車；  

 

  

(j) 表示不少市民在課後及周末使用景峰兒童遊樂場的設施，查詢有

關改造項目會以逐步進行或是全面圍封的形式作翻新，希望了解

工程對使用者的影響；  

 

  

(k) 表示鞦韆是十分受歡迎的遊樂設施，但現時甚少場地設有鞦韆，

而鄰近安定邨的鞦韆因損壞而停用，附近亦無同類設施；建議署

方考慮在青山兒童遊樂場設置鞦韆，並採用安全及適合各年齡層

人士使用的設計；  

 

  

(l) 查詢改造公共遊樂空間的規劃流程；   

  

(m) 建議採用模組化設計或進行大量採購後備部件，以降低成本及方

便維修；希望署方加快設施的維修進度，以減低對使用者的影

響；  

 

  

(n) 建議署方在可行情況下，選用更耐用的材質設置遊樂設施；以及   

  

(o) 表示委員關注區內共融遊樂設施的發展，希望署方可提供更多有

關項目的時間表及設計等資料，供委員備悉及表達意見，共同完

善區內的遊樂設施。  

 

  

11. 康文署曾婕女士就委員的意見綜合回應如下︰   

  

(a) 署方已計劃分階段改造青山兒童遊樂場及景峰兒童遊樂場的公共

遊樂空間，現正就青山兒童遊樂場進行初步設計，並會適時諮詢

委員的意見。署方稍後會就景峰兒童遊樂場進行公眾諮詢，歡迎

委員屆時提供意見；  

 

  

(b) 署方將會重新設計並翻新整個景峰兒童遊樂場的遊樂設施；   

  

(c) 署方會參考 2022 年進行的問卷調查結果，按市民的意願考慮翻新

場地的次序。署方計劃下一步將改造楊小坑錦簇花園及蝴蝶灣公

園兒童遊樂場的公共空間，如有進一步計劃，會適時通知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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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署方籌劃興建新的兒童遊樂場時，會參照共融遊樂場的設計方

向，以切合市民需求；  

 

  

(e) 署方規劃兒童遊樂場時，會考慮多方面的因素，包括場地的地

形、面積、實際環境及不同使用者的需要等，從而加入不同設計

元素；  

 

  

(f) 在改造公共遊樂空間的過程中，署方會先收集持份者意見，再構

思遊樂場的設計，將可行及合適的設施加入遊樂空間內；  

 

  

(g) 署方進行設計時會參考地區人士的意見，並會委託顧問公司進行

工作坊和問卷調查，包括網上問卷，邀請不同持份者提供意見。

日後進行問卷調查時，署方會經秘書處通知委員，歡迎委員屆時

提供意見並協助向市民宣傳有關調查；  

 

  

(h) 鑑於屯門公園共融遊樂場先導計劃的成功，計劃會推展至全港。

署方計劃翻新現有的兒童遊樂場，加入創意及共融元素，但受場

地面積及實際環境所限，未必可在所有場地加入大量創新元素及

設施。設計團隊會因應所收集的意見，在可行情況下盡量加入更

多創新元素；  

 

  

(i) 署方備悉委員有關增設鞦韆的建議。設置鞦韆需預留足夠安全範

圍，變相減少可容納其他設施的空間。因此，設計團隊需平衡場

地整體設計，在空間許可的情況下考慮加入最合適及有趣的設

施；   

 

  

(j) 共融遊樂場的部分設施可讓家長或照顧者陪同兒童一起使用。如

場地面積許可，署方會考慮在設置兒童遊樂設施的同時，設置供

成人使用的健身設施；以及  

 

  

(k) 署方會向有關組別反映委員對設施設計、用料及維修保養方面的

意見，盡量在創新及便利維修兩方面取得平衡。  

 

  

12. 主席表示，希望康文署考慮委員的意見，並在改造或新工程有初

步設計時向委員提供有關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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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建議加強屯門蝴蝶灣泳灘游泳安全措施  

（地工委文件第 13/2025 號）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的書面回應）  

 

   

13. 主席表示，秘書處就上述文件收到康文署的書面回應，並已於會

前將有關文件以電郵分發予各委員參閱。  

 

  

14. 文件第一提交人表示，據悉 2024 年在屯門蝴蝶灣泳灘共發生數宗

遇溺傷亡事件。他認為個案數字比其他泳灘多，希望署方可檢視該泳

灘有否隱藏結構性問題，例如海沙高低不平或其他水底的潛在風險，

並加強泳灘的安全措施，以減少意外。  

 

  

15. 委員就題述議題提出意見及查詢，有關內容綜述如下：   

  

(a) 表示部分泳灘因救生員人手不足而未能開放，題述議題反映人手

不足問題未有改善，故希望署方着力改善有關情況；指出屯門多

個泳灘相連，部分泳客可能前往未有提供救生員服務的泳灘游

泳，變相增加當值救生員需監察的範圍，加重他們的工作量及壓

力；希望署方考慮善用創新科技，加強救生服務並紓緩人手問

題；以及  

 

  

(b) 表示有市民反映，有進行水上電單車活動／課程的人士直接從泳

灘範圍駕駛水上電單車，對泳客造成危險；查詢投訴有關情況的

途徑，以及署方的處理方法。  

 

  

16. 康文署曾女士就委員的意見綜合回應如下︰   

  

(a) 泳灘狀況會受水流和環境等天然因素所影響。署方十分重視泳客

安全，會確保在提供救生服務的泳灘有足夠合資格救生員當值；  

 

  

(b) 根據記錄， 2024 年在屯門蝴蝶灣泳灘共發生五宗遇溺傷亡事件，

其中兩宗的事主成功獲救，而另外三宗遇溺事件中，有兩宗發生

在非泳季期間（即沒有提供救生服務的時間），另一宗則發生在

泳區範圍以外，防鯊網外的位置；  

 

  

(c) 署方備悉委員的意見，並一直有留意市面最新科技，積極研究可

否引入有效協助救生的裝備；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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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基於安全考慮，署方已提醒舉辦水上活動課程的團體，不可駕駛

水上電單車在泳區範圍下水。當有違規情況，署方會先作勸諭，

並視乎情況考慮對不聽從勸諭的團體發警告信。如委員收到市民

的意見，可直接聯絡署方跟進。  

 

  

17. 主席表示，請康文署考慮委員的意見。   

  

(C) 安裝及修復屯門公路隔音屏障的展示板  

（地工委文件第 14/2025 號）  

（路政署及屯門民政事務處的書面回應）  

 

   

18. 主席表示，秘書處就上述文件收到路政署及民政處的書面回應，

並已於會前將有關文件以電郵分發予各委員參閱。  

 

  

19. 文件第一提交人表示，感謝路政署及民政處的正面回應。他認為

展示板可加深途人對屯門的認識，並吸引市民到訪區內特色景點。他

建議署方可考慮展示有關回歸、國慶、升旗儀式、「夜屯園」或沙灘

節等區內大型喜慶活動的照片，相信會對屯門帶來正面效果。  

 

   

20. 委員就題述議題提出意見及查詢，有關內容綜述如下：   

  

(a) 查詢增設及修復展示板的具體工作計劃及時間表；   

  

(b) 表示區外人士較少到訪屯門，認為有關展示板可令更多市民認識

屯門的好去處，而所展示的地區活動及工作亦對區內人士有提示

作用；  

 

  

(c) 建議增設新展示板時，應留意與現有展示板主題的整體配合；   

  

(d) 建議多加應用新的科技元素，例如在展示板加入二維碼，提供擴

增實境影像、影片、聲音導航及文字資訊等，加深市民及遊客對

屯門的了解；建議在與屯門歷史相關的展示板提供延伸閱讀、影

片或擴增實境影片，重現昔日屯門；  

 

  

(e) 建議署方可聯同學校舉辦展示板設計比賽，提升市民的參與度；   

  

(f) 指出部分展示板已損毀或被塗鴉，希望盡快安排修復；建議在技

術及資源許可的情況下，在屯門不同地方增設更多展示板，可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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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社區及學校的參與度，亦可美化社區；  

  

(g) 建議重新檢視區內的展示板，並考慮更新整體的主題及設計，令

屯門有一番新氣象；以及  

 

  

(h) 希望委員可共同參與有關項目，就新展示板的主題及設計表達意

見。  

 

  

21. 路政署鄧慧婷女士表示，備悉委員的意見，並會轉交路政署主要

工程管理處作考慮及跟進。署方亦會適時向地工委匯報有關新展示板

的設計方案。  

 

  

22. 民政處陳順景先生表示，處方會陸續安排修復現有破損的展示

板。由於較早期製作的展示板的數碼檔案像素有限，處方目前會盡力

修復已損壞的部分；就其他未能修復的部分，會待日後更新有關展示

板內容時，與相關部門一併跟進處理。  

 

  

23. 主席表示，希望路政署考慮委員的意見，並在制定相關設計方案

後盡快向地工委匯報。  

 

  

VI.  備悉事項   

  

(A)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匯報   

   

(i) 屯門大會堂使用情況匯報  

（地工委文件第 15/2025 號）  

 

   

24. 委員備悉文件內容。   

  

(ii) 屯門區公共圖書館使用概況匯報  

（地工委文件第 16/2025 號）  

 

   

25. 委員備悉文件內容。   

  

(iii) 屯門區康樂、體育及休憩設施的管理工作匯報  

（地工委文件第 17/2025 號）  

 

   

26. 委員備悉文件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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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有委員表示，區內部分學校反映因未能成功租用屯門鄧肇堅運動

場，而需跨區舉行運動會。他希望署方可提供協助，讓屯門區學校可

在區內場地舉行運動會。  

 

  

28. 康文署曾女士表示，署方在指定時段統一接受學校租用運動場的

申請及抽籤，並會按需要與學校協商。由於區內場地需求甚殷，或未

能協調學校選用的日子至滿足所有學校的要求。署方備悉有關情況，

並會了解學校未能成功租用場地的原因，作適當協調。  

 

  

29. 主席請康文署提供 2024 年處理租用屯門鄧肇堅運動場的申請的有

關資料。  

康文署  

  

[會後補註︰康文署於會後提供補充資料，表示按署方的「運動場的預

訂程序」，學校可優先預訂下一學年由 9 月至翌年 7 月中的段節。根

據記錄，在 2024 年 9 月 2 日至 2025 年 7 月 12 日期間，康文署屯門區

康樂事務辦事處共接獲 101 份學校租用屯門鄧肇堅運動場的申請，而

屯門鄧肇堅運動場於上述期間共有 113 日可供學校租用。 ] 

 

  

(B) 其他政府部門工程進度匯報  

（地工委文件第 18/2025 號）  

 

   

(i) 渠務署進度匯報   

   

30. 委員備悉文件附件一內容。   

  

(ii) 屯門區水管修復或敷設工程的進度匯報   

   

31. 委員備悉文件附件二內容。   

  

(C) 「屯門第 16 區運動場、休憩用地及公眾停車場」工程項目進度

匯報  

（地工委文件第 19/2025 號）  

 

   

32. 委員備悉文件內容。   

  

33. 康文署羅麗珍女士表示，康文署、運輸署、地政總署屯門地政處

（下稱「地政處」）及渠務署繼續積極協助兩間巴士公司重置巴士車

廠，亦會繼續與城巴有限公司（下稱「城巴」）跟進其研究報告的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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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以期盡早騰出用地展開工程項目。  

  

34. 地政處張月明女士表示，九龍巴士（一九三三）有限公司（下稱

「九巴」）已於 2025 年 2 月 3 日接納處方就浩和街政府土地的短期租

約建議，有關土地亦已於 2025 年 3 月 7 日交予九巴作相關安排。  

 

  

35. 委員就題述議題提出意見及查詢，有關內容綜述如下：   

  

(a) 查詢九巴巴士車廠遷出屯門第 16 區的時間表；   

  

(b) 查詢城巴需就可行性研究報告向政府提交進一步資料的限期；   

  

(c) 認為有急切需要提供更多場地給區內學校及年輕人舉辦活動，故

希望工程可盡快展開；以及  

 

  

(d) 查詢城巴巴士車廠現址是否設有加油站及洗車機設施。   

  

36. 地政處張女士表示，繼 2025 年 2 月 12 日各部門與城巴的會面後，

處方已要求城巴於本星期內提交進一步資料。她另表示，會後會補充

有關城巴巴士車廠設施的資料。  

 

  

[會後補註：地政處於會後提供補充資料，表示現時屯門第 16 區城巴

巴士車廠設有加油站及洗車機設施。 ] 

 

  

(D) 屯門區主要工程進度報告（截至 2025 年 2 月 15 日止）  

（地工委文件第 20/2025 號）  

 

   

37. 委員備悉文件內容。   

  

38. 委員就題述文件提出意見及查詢，有關內容綜述如下：   

  

(a) 查詢「人人暢道通行」計劃的最新進展，以及有否預留資源繼續

推展新項目；反映有市民建議在新墟街市及仁愛堂之間現有行人

天橋位置加建升降機，希望部門研究其技術可行性；  

 

  

(b) 表示近悅湖山莊行人天橋的加建升降機工程（結構編號NF209）進

度緩慢，希望署方加快工程進度，並加強宣傳，向市民發布有關

工程的最新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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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查詢工程 75MC/A的進度，關注能否如文件所述於 2025 年 7 月完

工；  

 

  

(d) 表示洪水橋／厦村新發展區第二期發展項目的工程陸續展開，擔

心會有很多大型車輛進出青亦路、五柳路及麥園圍路，對行人造

成危險；表示部分路段不設行人路，建議部門在工程期間加設指

示牌，或增設行人過路處，提醒駕駛者注意行人安全；  

 

  

(e) 查詢工程 857CL/A於天后路位置的路面工程進度及負責部門；   

  

(f) 查詢工程 1HL/A的進度，希望部門提供更具體資料；   

  

(g) 查詢工程 853TH/A的進度及預計完工日期；   

  

(h) 關注屯門第 54 區的土地平整、道路及渠務工程，查詢紫麟路的通

車時間表；另表示新生農場附近連接紫麟路至建生邨的路段狹

窄，查詢有否空間擴闊該路段；  

 

  

(i) 查詢工程 2HL/A的進度，關注能否如文件所述於 2025 年第四季完

工；  

 

  

(j) 建議邀請建築署派員出席會議，向委員解釋工程的內容；以及   

  

(k) 希望文件中各項目的負責部門派員出席會議，即場回應委員的意

見及查詢，以提升會議效率。  

 

  

39. 土木工程拓展署張浩柏先生表示，會後會向相關負責部門及人員

了解有關工程的資料，再向委員作補充。  

 

  

40. 主席請秘書處將委員就「人人暢道通行」計劃的建議及工程

75MC/A的查詢，分別轉交路政署及建築署作考慮及回應。他另請屯

門民政事務助理專員（一）陳女士研究邀請文件的相關部門定期出席

地工委會議的可行性。  

 

  

[會後補註：建築署、路政署、土木工程拓展署及水務署提供的補充

資料已於 2025 年 4 月 22 日分發予各委員備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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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  其他事項及下次會議日期   

  

41. 有委員查詢區內各社區會堂及社區中心的維修進度及時間表。她

表示，有市民反映事前不知道建生社區會堂及良景社區中心會因工程

而關閉，令地區團體的活動計劃受影響。因此，她希望民政處可提前

通知有關工程的計劃及安排，以便委員及早向地區團體發布有關訊

息。  

 

  

42. 民政處林偉昌先生表示，建生社區會堂的更換地板、翻新牆壁、

天花及禮堂大門等工程於 2024 年 10 月開始進行，為期約半年，目前

已接近完成階段。處方曾在 2024 年 7 月初就區內社區會堂／中心的改

善工程計劃及進度向委員提供補充資料，當中包括建生社區會堂改善

工程的詳情，供委員備悉。  

 

  

43. 他續表示，當處方與建築署確定社區會堂／中心的工程安排後，

會透過民政事務總署網頁及有關社區會堂／中心的告示板向公眾發布

有關消息。如社區會堂／中心因工程而需關閉，處方亦不會接受有關

時段的場地租用申請。處方會繼續加強有關資訊的發布。  

 

  

44. 主席請民政處適時通知委員有關區內各社區會堂及社區中心的工

程安排。  

 

  

45. 沒有委員提出其他事項，主席於下午 4 時 13 分宣布會議結束。下

次會議定於 2025 年 5 月 20 日（星期二）下午 2 時 30 分舉行。  

 

  

  

屯門區議會秘書處  

日期： 2025 年 4 月  

檔號：HAD TMDC/13/25/DFWC/25 

 

 


